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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体曝光了某社区的一
间特殊“办公室”：短短4年，竟被区
里不同部门前后装修3次，每次花费
十几万，可装修好挂上牌后，却又基
本闲置。下这么大力气做无用功，何
苦这般瞎折腾？

其实细细梳理，4年3变虽属极
端个例，但在基层，一间空屋子挂好
几块牌子的办公室却并不鲜见。它
们的职能也很明确，就是“迎检”。民
政局视察，就摆放一些救助物资，打
造成“慈善超市”；人社局督导，就招
呼几个家政公司来“开业”；司法局检
查，再组织一些法律志愿者站台……
还有诸如计生宣传服务工作站、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室等等，平时几乎
从不启用，大多都是领导来了做做样

子，媒体采访摆摆阵势。“横向到底、
纵向到边”，这是抓基层工作落实的
基本要求，只不过，当“工作下沉”被
简单化为“办公室下沉”，实际成效的

“到边、到底”被异化为痕迹表演般的
“到边、到底”，哪还有实事求是解决
问题的工作作风。

不可否认，这种“凡事只求留痕”
的倾向，在基层并不鲜见。面对来自
上级的“千条线”，面对不同部门的不
同要求以及隔三差五的检查考核，一
些基层工作者将山大的“压力”转化
为“巧劲儿”，摸索出了这套高效的

“工作方法”：实际工作的可行性暂缓
考虑，关键是第一时间配备场所、挂
上牌子；工作举措有没有惠及群众不
打紧，重要的是让上级看到活动“有

声有色”；调查研究有没有心得体会
倒是其次，眼前的是能不能堆砌出材
料汇报成果。毕竟，工作落实得如何
很难一下子考察出来，但只要有那间
屋子，就有实实在在抓落实的“证
据”，只要有那堆材料，就有详实完整
的“流程记录”。

把“痕迹”当政绩，是典型的形
式主义。没有落实的动作，流程做
得再完善，样子做得再漂亮，也仅
仅是一种“呈现与展示”，于推动实
际工作毫无助益。长此以往，那些
想干事、能干事者，本身工作就已
经非常繁重，却不得不为此牵扯大
量精力，愈发精疲力竭。而那些投
机取巧者，则于此间寻到了博上位
的“捷径”。如毛泽东同志所言，

“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
庸俗的、不用脑子的东西”，它唯一
的目标是获得上级的注意和认
可。这种不良倾向不仅会导致“逆
淘汰”，任其蔓延下去，更会大大伤
害基层的工作生态。

“痕迹主义”表现在基层，破解之
法恐怕还在上面。“痕迹”可以成为考
核的一种手段，但不应成为唯一的衡
量要素。考核时，不能看到表面的光
鲜亮丽就赞赏、画圈，还要到田间地
头看看，到街头巷尾转转，和群众多
聊聊。实实在在的评价导向，将传递
出明确的信息：没有实绩的痕迹不会
成为政绩，耍花枪只是白费力气。这
样，形式主义方能逐渐消停。

（据新华网）

把“痕迹”当政绩就是形式主义

今年3月中旬，河南商丘虞城县
学生家长反映称，从去年12月以来，
在没有公开招投标和告知家长的情
况下，自家孩子“营养餐”中原来发放
的“雨润”牌火腿肠，被更换成当地的

“田黄石”牌鸡肉火腿肠。孩子觉得
口感不好、很难下咽，他们非常担心
孩子长期食用后身体会出问题。就
家长反映的更换学生“营养餐”中的
火腿肠一事，涉及的厂家雨润食品表
示，从今年1月份至今，虞城县没有要
求供货营养午餐专用“雨润”牌火腿
肠，厂家代表多次联系，却被告知暂
时不需要。教体局和校方都称系对
方所为。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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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个案中会存在某个司法环节
的“脱轨”，但法治社会的成熟恰恰表
现在，司法体系具有强大的纠错能力
与对司法正义的价值坚守。

4月17日，针对“谭秦东损害鸿
茅药酒商品声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回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听取
了凉城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人的汇
报，查阅了案卷材料。经研究认为，目
前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
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
强制措施。公安部亦表态，已责成内
蒙古公安依法开展核查工作，加强执
法监督，确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严格依法办理。

首先须指出的是，目前该案并未
告终，仍然处于刑事追诉程序之中，而
并非如一些网友所误以为的已经有了

“定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认为
案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可以
直接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也可以
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须

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不过需
要指出的是，本案中，当地检方已经于
今年3月退回补充侦查过一次，本次
已经是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

一起似乎并不复杂的“小案子”，
被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这充分说明
了，当地司法系统并未失灵，当地检察
系统仍有法治的坚守。事实上，这起
案件此前引发了各方诸多质疑，恰恰
是因为当地公安机关的行为本身有诸
多疑点，难以经得起法律的打量和民
众基于常识的推敲。

因而，全方位看待此案，对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也有现实的标本价值。

抛开具体个案细节不言，由此案可
以看出，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社
会的信心，乃是基于对整个司法环节的
信赖。在现实的语境中，我们不否认在
一些个案中，会存在某一个司法环节的

“脱轨”，但是，法治社会的成熟恰恰表
现在，整个司法体系具有强大的纠错能
力与对司法正义的价值坚守。

而在以往的一些冤假错案中，我
们看到的往往是，司法链条多个环节

的失守。于现实意义而言，某一个地
方、某一个司法环节出了问题，并不出
人意料，但重要的不是这种极端个案
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是后继的司法环
节能够足够坚韧与强大，坚守住法律
和正义的关隘。

所以，舆论既要看到当地公安机
关办案引起的巨大争议，也应该看到，
当地检方亦有坚守法律底线的作为。
同样是在当地，大家都呼吸着同样的
空气，喝着同样的水，当地检察院此前
就主动做出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这
也值得肯定。

无论这一案件最终结果如何，如
果，整个事件能够恪守程序正义，那
么，也有理由相信，其最终能够给出一
个令公众信服，并且能够经受住法律
检验的结果。

就此而言，让“鸿茅药酒案”成为一
个法治标本，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当事双
方的是非曲直，而是，我们的司法系统
能够向公众提供一种强大而坚韧的体
系保障，并由此而令社会增加对法律的
信仰和对法治的信赖。 （据新华网）

让“鸿茅药酒案”成为一个法治标本

“文山会海”是“四风”老问
题，属于基层治理中的顽瘴痼
疾。开会、发文、报材料虽说都
是工作方式，但如果不加节制
或者就把工作方式当作工作目
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
势必陷入“文山会海”中苦不堪
言，甚至会反过来以形式主义
应付形式主义。

越是基层，涉及的矛盾越
具体也越尖锐，也越需要基层
干部因地制宜抓落实。这应是
基层干部的工作重心，而不是

“文山会海”式地贯彻落实。为
基层干部“减负”已经刻不容
缓，迫切需要深化基层作风建
设，重塑基层工作作风。例如，
该压缩的会议规模要尽量压
缩，能不开的就不开，能开短会
的就不开长会，能开电话会议
就不开现场会议，能合并的会
议就不再分别开。同时，“减
负”也要创新工作机制，革新基
层治理观念。比如，多运用新
媒体手段，多推动“指尖办公”，
改革开会、发文、报材料等传统
工作形式，让基层干部从这些

“负担”解放出来，多深入基层
一线，把工作做细做实。

当然，革新也要防止向形
式主义方向革新。以“工作流
痕”这项制度为例，本是为了推
进工作落实，用图片、文字、视频
等方式，凸显工作在各个阶段的
落实情况，既使上级的监督检查
有直观凭证，也让下级的辛勤付
出有客观说明。但是，这项制度
在执行中也容易走偏、走样，沦
为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在一
些地方，对于许多基层干部来
说，不管工作做没做，也不管有
没有效果，只要落在了纸上、留
下了痕迹，就算交了差，甚至还
能证明落实得好。过分要求“痕
迹”，只能让基层干部疲于应对，
让“文山会海”死灰复燃。

为基层干部减压减负，少
做点虚头巴脑的东西，多留点
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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